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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美院字〔2017〕102 号 

 

 

鲁迅美术学院学生申诉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健全和规范学生申诉制度，切实尊重和保护学

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（教育部令[2017]第41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生认为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决

定或者对其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的处分决定侵犯其合法权

益，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请，学生申诉处理委

员会受理学生申诉申请、做出申诉处理决定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履行处理学生申诉职责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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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遵循合法、公正、公开、及时、便捷的原则，坚持有错必

纠，保障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权的依法行使。 

第二章 处理学生申诉的组织 

第四条 学校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，负责处理本校学

生校内申诉事宜。 

第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相关负责人、职能部

门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负责法律事务的相关机构

负责人等组成。 

职能部门负责人包括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基础

教研部、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、党政办公室、工会、保卫处、

物业发展中心、监察审计处、财务处各一名，基层教学单位

两名。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各一人。 

第六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设主任三人。主任由参加委

员会的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负责人担任。 

第七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主任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决定是否受理学生申诉申请； 

（二）召集和主持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； 

（三）在委员会意见不统一时，做出相关处理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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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都下设学生申诉处理

委员会办公室，按所管辖范围负责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。 

第三章 学生申诉的申请和受理 

第九条 学生对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决定

或者对其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做出的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

可以向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。 

第十条 学生依照本办法第九条提出申诉的，应当在收到

学校处理、处分决定之日起10日内，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

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。 

因不可抗力耽误申请期限的，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

起继续计算。申请人耽误申请期限，视为放弃申诉权利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申诉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申诉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学号、所属年级和专

业； 

（二）申诉事项和理由； 

（三）申诉要求； 

（四）本人联系方式； 

（五）申诉人本人亲笔签名； 



—  — 4 

（六）申诉日期。 

学生申诉申请书应当附学校处理、处分决定复印件一份。

申请人可以同时提交相关证据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学生申诉申

请后，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。 

学生申诉申请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和第十

一条规定的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提出予以受理

的建议，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主任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 

学生申诉申请经审查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和第

十一条规定的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根据情况分

别做出下列决定： 

（一）申诉事项不属于申诉范围或者超过申诉期限的，

提出不予受理的建议，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全体主任决定，

并通知申请人；同时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； 

（二）申诉书内容欠缺的，应当责令申诉人限期补正；

超过指定期限未补正的；视为放弃申诉权利。 

第十三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收到学生

申诉申请之日起7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是否被受理，逾期视为



—  — 5 

受理申请。 

第十四条 学生申诉申请处理期间，原处理或者处分决定

不停止执行；但对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决定或者开除学

籍处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，应当停止执行。原处理、处分

部门或者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，可以决

定停止执行。 

第四章 学生申诉的处理 

第十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决定受理学生申诉的，应

当召开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，对学生申诉进行审查并做

出处理决定。 

出席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不得少于委员会总

人数的三分之二。 

第十六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做出受理决定之

日起7日内，向有关部门调取原处理或者处分的相关材料和证

据。原处理或者处分部门应当同时提交对原处理、处分决定

的书面说明和答复。 

第十七条 学生申诉处理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，但

是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向有关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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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员调查情况，听取意见。 

第十八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按照下列程序组织： 

（一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主任宣布会议开始，并宣布

案由； 

（二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相关人员就有关事实、

证据和依据进行陈述； 

（三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对相关事实、

证据和依据进行审查和评议； 

（四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进行表决。

决议应当得到出席会议委员半数以上同意。 

（五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主任宣布会议结束。 

第十九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做出决议时，按照下列规

定办理： 

（一）原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

容适当，无重大程序缺陷，应当决定维持； 

（二）原决定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适用依据错

误的，处理明显不当的，或者有重大程序缺陷可能影响案件

公正处理的，应当提出改变原决定的建议，提交学校或者学



—  — 7 

校相关部门重新研究决定。 

第二十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学生书面申

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复查结论，并通知申请人。情况复杂不

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结论的，经学校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15

日。 

要求申请人补正申请书的，上款所列期限自申请人提交

补正申请书之日起计算。 

第二十一条 申诉处理决定通知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决定所依据的事实、证据和依据； 

（二）决定的理由； 

（三）当事人向辽宁省教育厅提出申诉的权利和期限； 

（四）做出处理决定的日期。 

第二十二条 学生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提出申诉申请。  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生，是指具有鲁迅美术学院

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和研究生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内、以上，包括本数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从2017年9月1日起施行，适用于全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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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和研究生。本办法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处负责

解释。原《鲁迅美术学院学生申诉办法》同时废止。其他与

本办法不符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鲁迅美术学院 

2017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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